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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手开展筹备工作， 

1. 请本区域的所有成员和适当的准成

员，积极参与落实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的成果、包

括酌情通过《区域行动计划》的实施，特别是要

促进区域合作，为本区域信通技术的应用和信息

社会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 

2. 请包括信通技术区域机构间工作组

成员在内的国际和区域组织与亚太经社会合作，

在本区域落实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成果，包括酌情

实施《区域行动计划》； 

3. 还请区域和多边金融机构、捐助国

及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为落实信息社会世界峰

会成果、包括酌情通过实施《区域行动计划》提

供技术和财政资源； 

4. 欢迎马来西亚政府慷慨提出于 2007

年承办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

第三次部长级会议，并邀请所有成员及适当的准

成员积极参加会议； 

5. 要求执行秘书在现有经常预算资源

范围之内，或通过所落实的自愿捐款： 

(a) 采取行动，采用一种包括由私营部

门和民间社会参与在内的多方利益攸关方协作

的做法，在区域一级推动交流信息和最佳做法以

及就利用信通技术促进发展推动政策辩论，其重

点为实现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在内的国际商定

的发展目标和宗旨； 

(b) 与国际电讯联盟和其他相关组织协

调，酌情组织专家组会议，以促进发展中国家在

监测信息社会建设方面的能力建设； 

(c) 向成员国提供技术及相关信息，以

制定好区域战略并落实本区域各次会议的成果，

以及制订以通信技术应用为重点的政策和计划； 

(d) 继续根据现有授权，有效协调和评

估所有有关联合国及国际组织在区域一级的活

动，包括通过信通技术区域机构间工作组开展这

一工作； 

(e) 按照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成果进行能

力建设并鼓励所有利益攸关方，特别是政府间伙

伴关系、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积极进行集体努

力，将数码鸿沟转变为数码机会，使人人能够得

益于信通技术； 

(f) 继续开展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

进可持续发展第三次部长级会议的筹备工作，将

其作为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区域后续行动的重要

机制； 

(g) 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经社会第六

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 

               第五次会议 

    2006 年 4 月 12 日 

 

62/6. 通过加强贸易与投资领域区域合作驾驭

全球化
6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2005 年世界峰会成果文件》、《联

合国千年宣言》以及国际峰会和大会通过的其他

相关宣言都强调贸易与投资作为经济增长和发

展引擎的作用， 

 又回顾经社会 2001 年 4 月 25 日第 57/5 号

决议“将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

纳入国际贸易体系”和经社会 2004 年 4 月 28

日第 60/1 号决议“上海宣言”， 强调需要

建立发展伙伴关系，以支持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

目标，包括《千年宣言》中所载目标， 

 还强调联合国区域委员会与其他相关全球

和区域机关密切合作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能力建

设工作中的作用， 

 认识到改善市场准入和供应方能力建设有

助于加强金融、贸易和投资流动， 

重申一个普遍的、有规则可循的、开放的、

非歧视的和公平的贸易体系的重要性， 

强调协助各成员和合适的准成员按世贸组

织的规则加入世贸组织的重要性，并认识到普遍

融入有规则可循的全球贸易体系的重要性， 

 还强调区域贸易协定对发展的贡献，及其作

为多边贸易体系的构件和区域及全球贸易自由

化催化剂的潜在作用， 

 赞赏《亚太贸易协定》
7
的重新振兴以及 2005

年 11 月 2 日在北京举行的《亚太贸易协定》部

长级理事会第一届会议通过的《部长宣言》，其

中，参与国承诺要加强该《协定》， 

                                                 
6 见上文第 173 至 185 段。 
7 1975 年至 2005 年称为《曼谷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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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协定》作为本区域历史最悠久的协

定、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区域贸易协定、以及

唯一的横跨各次区域范围最广并包括整个区域

各种发展水平的协定的独特性，并进一步指出这

些独特性可为以符合多边贸易体系的原则和规

则的方式加强经济一体化打下基础， 

 还认识到贸易便利化是加强经济一体化和

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要条件， 

 确认工商部门在发展和扶贫中的至关重要

作用，尤其是通过带来新的投资、就业和发展融

资，来发挥其重要作用， 

 强调制定有利于发展富有竞争力的中小企

业、特别是在农村的中小企业(鉴于本区域大多

数穷人生活在农村地区)的政策的重要性， 

 认识到一个有利的商业环境有助于动员投

资和其它形式的来自国内外资源的稳定和可预

测的融资， 

 强调在一个知识和创新日益成为中小企业

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决定要素的经济中，科学知

识以及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农业技术，包括按互

相商定的条件的技术转让，也是有利的商业环境

的必不可少的因素， 

1. 要求执行秘书在现有经常预算范围

内或通过所落实的自愿捐助： 

(a) 与各区域和全球伙伴协作，继续努

力开展着眼于政策的分析工作，并向亚太经社会

成员和适当的准成员提供技术援助，加强其人力

和机构能力，以： 

(i) 谈判、达成并执行多边和

区域贸易协定，具体重点放在加强

世贸组织/亚太经社会亚洲及太平

洋技术援助方案； 

(ii) 为提高国际竞争力，制定

和实施贸易便利化和电子商务惯

例； 

(iii) 创造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

并推动稳定的金融和投资流的国内

政策环境； 

(iv) 发展科学知识并开展技术

转让，推动有竞争力的知识经济的

发展。 

(b) 继续评估和分析涉及亚太经社会成

员和有关准成员的区域贸易协定和双边贸易协

定， 

(c) 在《亚太贸易协定》生效时采取措

施加强该协定，使之成为按照多边贸易体系的原

则和规则有效促进贸易和相关问题开展区域合

作的机制； 

(d) 继续在驾驭全球化方面组织政策对

话，不仅是在各政策制订者之间，而且也应在政

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代表之间（包括通过亚

太工商论坛）开展这些对话； 

(e) 在进行贸易能力建设援助时，特别

优先关注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内陆国、经济转

型国家和发展中小岛国的特殊需要； 

(f) 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经社会第六

十四届会议提交报告。 

             第五次会议 

2006 年 4 月 12 日 

 
62/7. 通过印度洋和东南亚海啸预警安排多方

捐助者自愿信托基金加强海啸预警系统

安排的区域合作和协调
8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忆及 2004 年 12 月 26 日袭击印度洋和东南

亚地区、对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以及造成其他

社会经济和环境损坏的前所未有的海啸灾难， 

认识到自然灾害管理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扶

贫中的作用， 

 回顾联合国大会 2005 年 1 月 19 日题为“在

印度洋海啸灾后加强紧急救援、恢复、重建以及

预防”的第 59/279 号决议， 

 又回顾联合国大会 2005 年 11 月 14 日第

60/15 号决议，其中欢迎设立印度洋和东南亚海

啸预警安排多方捐助者自愿信托基金(以下简称

“自愿信托基金”)， 

 注意到秘书长向联合国大会第 60 届会议提

交的关于印度洋海啸灾后加强紧急救援、复原、

重 建 、 恢 复 和 预 防 工 作 的 报 告

(A/60/86-E/2005/77)， 

认识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委员

会作为负责协调和确保全球各地海啸警报系统

相互操作的联合国机构的作用， 

注意到印度洋海啸预警与减灾系统政府间

                                                 
8 见上文第 218 至 219 段。 


